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1.本次股东会没有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2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5月20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上午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10号院电子城 IT产业园C3B座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建华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股东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4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165,998,16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7.4477%；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人，代表的股份总数为150,578,082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15.8269%。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共53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5,420,081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1.6208%。

2.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543人，代表股份15,998,16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815%。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5人，代表股份578,08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08%。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538人，代表股份15,420,08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6208%。

（注：上述比例加总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北京和儒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对大

会进行了见证。

三、会议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审议通

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65,562,5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76%；反

对389,3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45%；弃权46,3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562,5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7.2770%；反对389,3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4336%；弃权4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94%。

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以上同

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5,524,6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47%；反

对427,2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74%；弃权46,3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524,6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7.0401%；反对427,2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6705%；弃权4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94%。

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以上同

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并修订公司部分制度的议案》

3.01 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5,459,2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53%；反

对 403,5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31%；弃权 135,4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8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459,2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6.6313%；反对403,5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5224%；弃权13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63%。

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以上同

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3.02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5,473,4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39%；反

对 389,3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45%；弃权 135,4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9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473,4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6.7200%；反对389,3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4336%；弃权13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63%。

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以上同

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3.03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5,473,4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39%；反

对 385,3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21%；弃权 139,4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9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473,4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6.7200%；反对385,3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4086%；弃权13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14%。

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以上同

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3.04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5,461,4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67%；反

对 385,3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21%；弃权 151,4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9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1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461,4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6.6450%；反对385,3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4086%；弃权15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64%。

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以上同

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3.05 关于制定《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5,461,4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67%；反

对 389,3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45%；弃权 147,4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9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461,4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6.6450%；反对389,3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4336%；弃权14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214%。

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以上同

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3.06 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5,450,3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00%；反

对 410,4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73%；弃权 137,4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9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450,3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6.5756%；反对410,4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5655%；弃权13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588%。

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以上同

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5,510,5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62%；反

对389,3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45%；弃权98,3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510,5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6.9519%；反对389,3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4336%；弃权9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44%。

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以上同

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授权总经理部分对外投资权限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5,513,7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82%；反

对387,9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37%；弃权96,5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513,7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6.9719%；反对387,9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4249%；弃权9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32%。

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以上同

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董事、高管的薪酬计划和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5,482,2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92%；反

对 413,4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91%；弃权 102,5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482,2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6.7750%；反对413,4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5843%；弃权10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07%。

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以上同

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见证本次股东会的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和儒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张翼韬 杨婷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和召

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和儒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东易日盛家居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

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东易日盛家居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713 证券简称：*ST东易 公告编号：2026-064

东易日盛家居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2、会议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

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但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

投票、网络投票或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

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3、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下午14:30；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为：公司会议室；

5、网络投票时间为：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上午9:
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

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6、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13日（星期三）。

7、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并主持会议，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经

过半数董事推举，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华磊先生主持。

8、会议出席情况：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791名，代表股份数量为

2,295,217,2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8983%。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

授权代表3人，代表股份数量为1,400,005,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7971%；通过

网络投票的股东 788人，代表股份 895,212,1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012%；参

加现场及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790名，代表股份数量为895,217,213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013%。

公司部分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雷萌先生和李沛先

生列席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注：本决议中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均保留4位小数，若出现各分项数值之和与总数尾

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二）本次股东会形成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91,579,2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15%；反对 2,808,
8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4%；弃权82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0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1,579,2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36%；反对

2,808,8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38%；弃权 829,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26%。

2.审议通过了《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91,554,7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04%；反对 2,885,
1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7%；弃权77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1,554,7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09%；反对

2,885,1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23%；弃权 777,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68%。

3.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90,126,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82%；反对 4,317,
3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81%；弃权77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0,126,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313%；反对

4,317,3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23%；弃权 773,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64%。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90,973,0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51%；反对 3,401,
5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82%；弃权84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0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0,973,0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59%；反对

3,401,5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00%；弃权 842,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41%。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90,828,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88%；反对 3,435,
8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97%；弃权95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1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0,828,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97%；反对

3,435,8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38%；弃权 953,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65%。

6.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部分交易主体及额度的议案》；

该议案关联方为江西双胞胎农业有限公司，江西双胞胎农业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数

量为1,400,000,000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关联方江西双胞胎农业有

限公司回避表决，出席股东会的非关联股东对该议案进行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53,410,5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3300%；反对 41,035,
5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839%；弃权77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53,410,5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3300%；反对

41,035,5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839%；弃权771,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61%。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91,183,8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43%；反对 3,161,
4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77%；弃权87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1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1,183,8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495%；反对

3,161,4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31%；弃权 871,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74%。

8.审议通过了《关于在2026年度为子公司担保预计额度内增加被担保对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18,154,8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425%；反对76,306,
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246%；弃权75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18,154,8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3918%；反对

76,306,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238%；弃权756,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45%。

9.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商品期货期权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91,533,0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95%；反对 2,815,
8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7%；弃权86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1,533,0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85%；反对

2,815,8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45%；弃权 868,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7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

度股东会决议；

2、《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

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157 证券简称：正邦科技 公告编号：2026一028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000404 证券简称：长虹华意 公告编号：2026-039

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增持主体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席合规官杨凡先生、原董事及董事会

秘书史强先生于 2026年 5月 19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

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1.公司部分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已于2026年2月5日披露了相关增持计划，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同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公司部分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

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7）。

姓 名

杨凡

史强

职 务

首席合规官

董事、董事会秘书
（离任）

增持前

持股数量
（股）

514,260

309,500

占总股本
比例

0.07%

0.04%

本次增持公
司股票数量
（股）

31,500

33,200

本次增持公
司股票的成
交均价（元/

股）

9.6083

9.5688

增持后

持股数量
（股）

545,760

342,700

占总股本比
例

0.08%

0.05%

2.本次增持情况

3.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增持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

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0号一股份变动管理》等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2）本次增持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3）本次增持主体承诺：自当次增持完成之日起计，三年内不得通过任何方式减持，同时，

还应当遵守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锁定期限的安排。

特此公告。

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0404 证券简称：长虹华意 公告编号:2026-040

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4年度业绩激励对象增持
承诺实施完成暨增持期限届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1月20日在《证券时报》及

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业绩激励基金分配实施方案及激励对象拟以激励基

金及自有资金增持公司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03）。公司将 2024年度提取的激励基金中的 2,928.85万元向符合《十四五激励方案》

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207名激励对象（包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及下属

子公司其他核心管理、技术、营销骨干人员等）进行分配。按照《十四五激励方案》的规定，上

述激励对象将以分享的税后激励基金以及自筹部分年度基本薪酬（指除激励基金外，且缴纳

相应个人所得税及五险一金后的年度基本薪酬总额）通过公开市场购买本公司股票。

2.公司于2026年2月5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公司部分董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7）。公司部分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计划于上述公告披露之日起3.5个月内通过公开市场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合

计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335.83万元（含本数）。

3.截至2026年5月19日，2024年度业绩激励增持本公司股份实施期限届满，激励对象合

计已增持金额3,366.43万元。

公司2024年度业绩激励基金的使用及激励对象以激励基金与自有资金增持公司股票计

划及承诺已实施完成，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本次计划增持主体为参与公司 2024年度业绩激励基金分配的激励对象，其中含公司

部分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肖文艺先生、姚辉军先生、杨凡先生、陈思远先生、史强先生、何成

志先生、杜方敏女士。

2.上述增持主体在本次增持计划前12个月内未曾披露增持计划。

3.上述增持主体在本次增持计划前6个月内不存在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形。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本次增持股份的目的及资金来源：根据《十四五业绩激励方案》的规定，承诺在收到十

四五业绩激励基金的3个月内通过公开市场购买本公司股票（若遇监管机构规定不得买卖本

公司股票的敏感期，则时间可顺延）。股票购买金额由分享的税后激励基金与部分年度基本

薪酬（指除激励基金外，且缴纳相应个人所得税及五险一金后的年度基本薪酬总额）构成。

2.本次增持股份的价格：本次增持计划未设定价格区间，增持主体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

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择机实施增持计划。

3.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自2026年2月5日之日起3个月内（根据公司《十四五业绩

激励方案》第十八条规定“若遇监管机构规定不得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敏感期，则时间可顺延”，

鉴于公司于2026年4月18日披露2025年年度报告，年度报告公告前15日内为法定禁止交易

敏感期，本次增持期限据此顺延 15日，即实施期限为 2026年 2月 5日至 2026年 5月 19日）。

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如遇公司股票停牌，增持计划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4.本次增持股份的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方式增持

公司股份。

5.本次增持不基于增持主体的特定身份，如丧失特定身份时将继续实施本次增持计划。

6.本次增持股份存在锁定安排：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作为激励对象自当次增持完成

之日起计，三年内不能通过任何方式减持本次增持股票，同时，还应当遵守中国证监会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锁定期限的安排。

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外，其他激励对象自本次购买公司股票之日起一年内，不能通

过任何方式减持本次增持股票，满一年可减持其本次增持的50%，满两年可减持本次增持剩

余的50%（即该期激励购买的剩余全部股票），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

7.增持主体承诺：承诺在上述实施期限内完成增持计划，并自当次增持完成之日起在上

述锁定期限内，及其他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份。

三、增持计划实施情况

截至2026年5月19日，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届满，增持主体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

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具体明细如下：

1.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增持计划完成情况：

姓 名

肖文艺

姚辉军

杨 凡

陈思远

史 强

何成志

杜方敏

合计

职 务

董事、总经理

副总经理

首席合规官

职工董事、工会主席

董事、董事会秘书（离
任）

总工程师（离任）、加西
贝拉压缩机有限公司副

总工程师（现任）

职工监事（离任）、运营
人事部部长（现任）

增持前

持股数量
（股）

345,600

222,100

482,160

402,650

291,700

255,400

59,900

2,059,510

占总股本
比例（%）

0.05%

0.03%

0.07%

0.06%

0.04%

0.04%

0.01%

0.30%

已 增 持 公
司 股 票 数

量（股）

105,000

87,800

63,600

55,300

51,000

59,500

25,300

447,500

已 增 持 金
额（万元）

74.05

62.88

58.43

38.16

43.87

42.48

17.95

337.82

增持后

持 股 数 量
（股）

450,600

309,900

545,760

457,950

342,700

314,900

63,900

2,485,710

占总股本
比例（%）

0.06%

0.04%

0.08%

0.07%

0.05%

0.05%

0.01%

0.36%

注：原职工监事杜方敏女士于2026年4月22日至2026年4月24日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合计减持公司股份21,300股，本次减持股份对应为前期激励锁定期已届满，未违反原增持承

诺中的锁定期约定。

2.除上述人员外其他激励对象本次持股数量419.80万股、增持金额3,028.61万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

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0号一股份变动管

理》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2.上述增持主体后续股份交易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等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十四五激励方案》《十四五业绩激励基金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3.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

生变化。

特此公告。

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0

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

为2026年5月20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绿色食品科技产业园欧克科技 股份有限公

司总部二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胡坚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会议出席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4人，代表股份71,328,4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6.408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5人，代表股份 70,00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985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9 人，代表股份 1,328,42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23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41人，代表股份 6,368,42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21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5,04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989％。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9人，代表股份 1,328,4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230％。

2、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的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周

晓玲和刘佩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1,327,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3%；反对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67,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1%；反对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1,327,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3%；反对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67,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1%；反对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1,327,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3%；反对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67,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1%；反对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四）审议通过《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1,327,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3%；反对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67,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1%；反对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五）审议通过《关于确认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及拟定2026年度薪酬方案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本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同意 6,367,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6%；反对 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67,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6%；反对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1,327,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3%；反对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67,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1%；反对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1,327,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2%；反对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67,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6%；反对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均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

之一以上通过。本次股东会未发生修改原议案或增加新议案的情形。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晓玲和刘佩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见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及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欧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欧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欧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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